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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我校 2024年本专科生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及

国家助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高校奖

助学金评审工作的相关通知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

下达的 2024 年高等教育学生资助资金的相关通知精神，结

合国家、省政府以及我校《云南农业大学关于印发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资助和认定实施办法、本专科生国家和省政府奖助

学金管理办法、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管理办法等 8 个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校政发〔2022〕80 号）、《关于严禁违纪

违规评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的通知》（校办发〔2021〕31 号）

及《云南农业大学各级各类奖助学金评审管理办法》（校学

发〔2022〕）要求，现就我校 2024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

家助学金及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（一）国家励志奖学金：二年级及以上年级本专科学生

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（二）国家助学金：本专科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（三）省政府励志奖学金：二年级及以上年级本专科学

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二、评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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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3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4. 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5.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的 50%以内；

6. 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（二）国家助学金
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3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4. 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5. 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6. 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（三）省政府励志奖学金
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3. 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4. 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5.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的 50%以内；

6. 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三、奖励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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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国家励志奖学金

每人每年 5000 元。

（二）国家助学金

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分为两档，一档资助标准每生每

年 3800 元，二档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800 元。

退役士兵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，资助标准为每

生每年 3300元。详细说明请参阅《关于做好 2024 年秋季学

期退役士兵专项国家助学金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2024 年 9 月

12 日已发工作群）。

（三）省政府励志奖学金

每人每年 4000元。

四、评选名额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及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根据

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核定下达名额进行评选（各学院

评选推荐名额详见附录一）。各学院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择优原则完成学院评选推荐。

五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选根据《云

南农业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农业大学省

政府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》在各学院内进行等额评选。各学

院按已分配评选名额组织院级评审会，学院评审公示无异议

后，将学院初选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候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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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至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，由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

会最终评选推荐励志奖学金候选人名单。

（二）国家助学金评选根据《云南农业大学国家助学金

管理办法》在各学院内进行等额评选。各学院按已分配名额

组织院级评审会，学院评审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学校奖助学

金评审委员会。

1、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以退役士兵专项通知为准。

2、2024 年秋季至 2025 年春季学期，已获国家助学金学

生涉及学籍异动停发的，由原学院进行替补评审，并按要求

报送相关材料（详见第七条第（五）点）。

3、《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（2024 版）》

（以下简称：认定表）原件若已用于参评励志奖学金，国家

助学金申请配套材料要求提供的认定表，可提供 2024 年 9

月认定的复印件。学院在复印件上说明情况，负责人签字盖

章后，由学院留存备查。

（三）按教育厅要求，各奖助学金评选需以参评学年中

学生的表现为评选依据，各申请表填写的内容只能填写参评

学年表现（如：获奖情况等）。

六、评选流程

为规范我校各级各类奖助学金评审流程，确保评审工作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有序进行，各级评审工作需按照《云南

农业大学各级各类奖助学金评审管理办法》（校学发〔2022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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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：评审要求）要求开展评审。

（一）学生申请

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如实填

写和申报各奖学金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初审

1. 各学院严格按评审要求，组织院级评审专家组开展学

院初审工作。

2. 学院负责学生申报材料合规性及真实性审核，材料不

符合申报条件及规范、材料造假候选人不得纳入学院初审推

荐获奖助名单。

3. 学院初审名单需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

示。各学院公示完成且无异议后，按照各级各类奖助学金报

送材料要求向学校报送学院评审报告、初审人员信息汇总表、

学生个人申请审批表及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校级评审

1. 校级评审专家组根据各学院初审推荐学生的材料按

各级各类奖助学金评审要求进行审核，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

于各奖助学金择优推荐及填写规范性审核。

2. 校级评审专家组若在评审工作中发现各学院在初评

和审核工作中有下列第（1）﹑第（2）条情形时，要求其限

期改正后重新报送评审材料；发现下列第（3）条情形时，

不予通过审查，由校级评审专家组出具书面审定意见并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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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，涉及的评奖助名额在全校范围内重新

分配和评审。

（1）评选程序违反相关规定的；

（2）所提供的评审材料及数据不完整或不真实的；

（3）推荐的候选学生不符合有关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

基本条件的。

3. 校级评审专家组审核通过的各奖助学金获奖学生名

单，在校内进行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

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
（四）确定最终获奖助学生名单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

材料按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相关要求，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。国家级、省级评审通过后，确定最终获奖助学生名单。

七、材料报送及要求

（一）申请表内容手写、打印均可。请注意，打印申请

表的字体、字号需要与表格字体一致。表格内设计（栏宽、

栏高等）不能更改，电子填写完成的表格需要与填写模板表

格初始设计完全一致。更改表格设计造成省级评审不通过的，

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各奖助学金报送材料明细详见附录二

（三）各奖助学金报送时间

1、所有电子版材料严格按要求（详见附录二）以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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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单位打包至同一压缩文件夹，以邮件附件的形式于 2024

年 10月 8 日上午 12:00 前发送至资助科邮箱。

2、所有纸质版材料（内容详见附录二）于 2024 年 10 月

9日 8:30 准时报送至学校奖学金评审会议现场养学楼 212室

参与评审。

3、热带作物学院将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

金及国家助学金评选结果的电子版汇总表于 2024 年 10 月 8

日 12:00 前发送资助科邮箱，纸质版同步邮寄（国家助学金

纸质版材料仅报送评审报告及汇总表）。

（四）材料报送及装订要求

1、学院完成评选工作后，在“学生工作管理平台”上

提交至系统，由系统自动生成各汇总表并下载打印盖章（分

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党委公章）。

2、所有励志奖学金申请材料的装订顺序为：申请表+成

绩单+认定表+个人典型事迹（可选）。

3、助学金申请材料的装订顺序为：申请表+认定表。

4、各学院需将所有纸质材料按照奖助项目和初审名单

表顺序进行归档后一次性报送，并在申请表的右上角请用铅

笔按初审名单汇总表（系统打印）顺序编号。

5、所有上述奖助学金初审名单汇总表、获奖学生个人

典型事迹（可选）和学院奖学金评审情况报告须同时报送纸

质和电子版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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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《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及《认定表》由学

院存档备查，国家助学金只报送评审报告及汇总表（附件 2-2、

附件 2-3）电子版及纸质版。

（五）国家助学金学籍异动停发补评报送材料

1、学院学籍异动停发助学金替补评选评审报告（纸质

版，需评审小组成员签字并加盖党委公章）；

2、云南农业大学国家助学金学籍异动替补评审备案表

（附件 4，电子版及纸质版，纸质版签字并加盖党委公章，

电子版发送至资助科邮箱）；

3、云南农业大学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替补评选名单汇

总表（附件 5，电子版及纸质版，纸质版签字并加盖党委公

章，电子版发送至资助科邮箱）

4、学生学籍异动正式文件复印件（如无正式文件，可

提供学院情况说明，加盖党委公章）；

5、《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及《认定表》由学

院存档备查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学院应在全院范围组织公开、统一评选。初选推

荐各奖学金总人数应与本学院各奖学金分配名额一致。

（二）学院应及时开展各类奖助学金的评选工作，组织

填写并审核所有需要上报的相关材料，拟推荐评选学生名单，

按我校相应评选办法在班级、学院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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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所有奖助学金材料（电子版及纸

质版）需按要求完成报送，逾期报送或不报视为放弃。

（三）《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1-1）、

《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3-1）及《本专科生国

家助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2-1）中部分日期已经预先填好，

请不要进行更改。留空的填写日期请各学院按实际评选情况

和填表模板要求进行填写确保满足公示时间要求。

（四）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奖学金、

省政府励志奖学金、校级奖学金为同一序列，学生在同一学

年内，同一序列内的奖助学金不可同时兼得。学校、学院与

社会设立的其他奖项也应适当考虑平衡。

（五）所有本次评选所需表格（见附件），均可从本专

科云南农业大学学生资助工作 QQ 群共享中下载，所有样式

均为固定格式，不得调整或改动。

（六）国家励志奖学金及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均要求参评

学生当学年内无不及格学分，无补考或重修科目（含体能测

试）、无旷课记录及无违纪行为记录。国家助学金要求参评

学生家庭经济困难、生活俭朴。

（七）所有奖助学金申请、审批表的填写要求，请参照

填写模板完成。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要

各司其职，共同完成相关推荐意见和签名等填写工作，并加

盖学院行政公章。



10

（八）二年级转专业学生奖助学金评选、材料审核报送

在新学院完成。

（九）由于交换生所在交换学校与我校成绩及综测体系

不同，故交换生参加本次奖学金的评选依据为交换学校出具

的学习成绩或学分积点在班级的排名。

联系人：高翔 电话：65227253

邮箱：zzynau@126.com

附件：

1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材料合辑

内含：（1）附件 1-1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；

（2）附件 1-2 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表；

（3）附件 1-3 2023-2024 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府励

志奖学金评审报告；

（4）附件 1-4 2023-2024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、省政

府励志奖学金学院初审汇总表（系统打印）。

2、国家助学金申请材料合辑

内含：（1）附件 2-1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；

（2）附件 2-2 2024-2025 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情况报

告；

（3）附件 2-3 2024-2025 学年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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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汇总表（系统打印）。

3、《申请表填写模板》

4、《云南农业大学国家助学金学籍异动替补评审备案表》

5、《云南农业大学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替补评选名单汇总

表》

云南农业大学学生处

二○二四年九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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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：

2024 年国家励志、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名额

学院

国家励志奖

学金名额

省政府励志

奖学金名额
国家助学金名额

备注
1049（本）

+155（专）
133 一档 二档

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73 9 244 340

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72 9 241 338

动物医学院 47 6 156 216

植物保护学院 22 2 69 94

园林园艺学院 50 6 165 230

资源与环境学院 56 7 186 259
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46 6 152 211

烟草学院 26 3 85 117

茶学院 22 2 70 95

水利学院 80 9 269 375

机电工程学院 64 8 212 296

理学院 61 7 203 284

大数据学院 40 5 133 183

建筑工程学院 75 9 253 352

马克思主义学院 6 1 16 19

经济管理学院 43 5 141 195

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41 5 134 185

外语学院 46 6 153 211

体育学院 42 5 138 192

国际学院 14 2 44 59

热带作物学院（本科） 123
21

520 822 国家励志奖

学金、国家

助学金的本

专科名额不

能调整

热带作物学院（专科） 155 331 467

本科合计 1204 133 3584 5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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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：

各奖助学金申请表及配套材料明细说明


